電力業減碳替代方案不同情境之能源結構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推估                  環保署製作 2013/03/18
	        方案別情境項目
	2010年
	2030年
	2030年替代方案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核四
	商轉
	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不商轉
	商轉
	商轉

	核一、二、三廠
	不延役
	不延役
	不延役
	延役
	不延役
	延役
	不延役
	延役
	不延役
	延役
	不延役
	延役

	燃料替代情境
	現況
	新能源政策
	燃煤機組
取代核能
	燃煤機組
取代核四
	氣取代核

四部分煤
	氣取代核

四部分煤
	煤全部改
為天然氣
	煤全部改
為天然氣
	煤全部改

氣及風機
	煤全部改
氣及風機
	煤全部改
氣及風機
	煤全部改
氣及風機

	燃料替代組合
	發電占比(%)

核：  19.37

煤：  40.57

氣：  28.08

風：   0.48 

汽電共生：
4.61

煤+ CCS：
0.00

油：  3.41

其他 (含水力、生質、地熱、海洋、太陽等) 
：   3.49

	發電占比(%)
核：  6.35

煤： 37.18

氣： 40.13

風：  3.59 

汽電共生：3.76

煤+CCS：
2.76

油：  0.00

其他：6.23
	三座各1GW燃煤機組
取代核四
	三座各1GW燃煤機組
取代核四；

核一、二、三廠取代燃煤
	維持減碳缺口80.20；
天然氣發電每年進口增663萬噸
（至少將新設燃煤機組70-80%改設燃氣複循環機組）
	核一、二、三廠取代
燃煤
	汽電共生及台中CCS以外燃煤全部改燒天然氣(每年進口再增1,208萬噸，合計進口達3,871萬噸，幾近倍增)
	將剩餘燃煤(約總發電量16.29%)
全部改燒
天然氣
	陸域風機5GW，
近岸風機8.0GW，
遠岸風機19.18GW
(離岸風機總量增至27.18GW)
取代燃氣機組
	陸域風機5GW，
近岸風機8GW，
遠岸風機6.94GW
(離岸風機總量增至14.94GW)
取代燃氣機組
	陸域風機5GW，
近岸風機8.0GW，
遠岸風機12.6GW
(離岸風機總量增至20.6GW)
取代燃氣機組
	陸域風機
5GW，
近岸風機
8GW，
遠岸風機0.36GW
(離岸風機總量增至8.36GW)
取代燃氣機組

	
	
	
	發電占比(%)

核： 0.00

煤：43.53

氣：40.13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11.81

煤：31.72氣：40.13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 0.00

煤：28.10

氣：55.56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11.81

煤：16.29 

氣：55.56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 0.00

煤： 0.00

氣：83.66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11.81

煤： 0.00

氣：71.85

風： 3.5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 0.00

煤： 0.00

氣：54.05

風：33.20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11.81

煤： 0.00

氣：54.05

風：21.39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 6.35

煤： 0.00

氣：54.05

風：26.85

餘同左欄
	發電占比(%)

核：18.16

煤： 0.00

氣：54.05

風：15.04

餘同左欄

	單位發電成本

（元/度）(增加率)
	2.252

(0.0%)
	2.599
(15. 4%)
	2.608
(15.8%)
(B +0.009)
	2.504 (11.2%)
(C - 0.104)
	2.718
(20. 7%)
(C +0.119)
	2.614 (16.1%)
(E - 0.104)
	2.917
(29. 5%)
(E +0.199)
	2.729
(21. 2%)
(F +0.115)
	3.745
(66. 3%)
(G +0.828)
	3.198

(42.0%)
(H +0.469)
	3.497

(55. 3%)
(I -0.248)
	2.950
(31.0%)
(J -0.248)

	排碳量（百萬噸）
	122.6
	170.2
	187.76
(B +17.56)
	155.06
(C -32.70)
	170.2
(C-17.56)
	137.5
(E -32.70)
	138.1
(E -32.1)
	118.92
(F -18.58)
	90.0

(G – 5.50
-42.60)
	90.0

(H - 5.50
-23.42)
	90.0

(I – 0.00)
	90.0

(J - 0.00)

	減碳缺口 (目標值為回到2000年90.0百萬噸為基準)
	---
	80.2
	97.76
	65.06
	80.20
	47.50
	48.10
	28.92
	0.0
	0.0
	0.0
	0.0


· 本表以中技社於今(2013)年1月出版其邀請台電部門主管及學者專家合著「台灣能源與電力業之挑戰與機會」對我國新能源政策減碳與電價影響之分析為基礎，
假設國際燃料價格維持2010年價格不變及不考慮輸配電成本下，計算單位發電成本。下載本書之網址：http://www.ctci.org.tw/public/Attachment/312815119218.pdf
· 本表方案A及方案B欄中數值摘錄自中技社報告，其餘各方案數值為本表作者所作情境假設之後續演算所得；單位發電成本增加率係與2010年成本比較的結果。

· 核四於2030年發電占比6.35%，不商轉以燃煤替代之排碳增加17.56百萬噸；核一、二、三廠延役於2030年以發電占比11.81%替代燃煤之減碳貢獻度：32.70百萬噸；

· 燃氣取代全部燃煤機組(占總發電量28.10%)時之減碳貢獻度：32.1百萬噸；天然氣合計進口達3,871萬噸時，較原規劃2030年總進口量每年2,000萬噸幾近倍增。
燃氣取代燃煤機組(占總發電量16.29%)時之減碳貢獻度：18.58百萬噸；

· 風力發電替代燃氣機組：陸域風場風機5GW之減碳貢獻度 5.50百萬噸，容量因素0.26，占2030年發電量3.39%；
近岸風力8GW＋遠岸風力6.94GW之減碳貢獻度23.42百萬噸，容量因素0.37，占2030年發電量14.41%； 
近岸風力8GW＋遠岸風力19.18GW之減碳貢獻度42.60百萬噸，容量因素0.37，占2030年發電量26.22%。(離岸風力1GW減碳量約1.567百萬噸估算)[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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